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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申报2024年度江西省高校人文社科一般项目的通知

各教学、学术单位：

根据江西省教育厅《关于 2024 年度江西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

究一般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》精神及要求，2024 年度江西省高校人

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申报工作开始启动，现将我校申报事项通知

如下：

一、项目类别及资助额度

（一）研究项目分为：1.规划项目，资助经费 2 万元；2.青年项

目，资助经费 1.5 万元；3.专项任务项目（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、

高校辅导员、爱国主义教育、国际传播研究、区域国别研究），资助

经费 1 万元。

（二）本次申报不设申报指南，由申报者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新

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，结合自身的研究基础和学术特长，自行

拟定研究课题。规划项目、青年项目申报课题要体现鲜明的时代特征、

问题导向和创新意识。专项任务项目要围绕党中央、省委的最新部署

要求，拟定研究课题。

二、学科范围

本次项目申报的学科范围包括：（1）马克思主义/思想政治教育；



（2）哲学；（3）逻辑学；（4）宗教学；（5）语言学；（6）中国

文学；（7）外国文学；（8）艺术学；（9）历史学；（10）考古学；

（11）经济学；（12）管理学；（13）政治学；（14）法学；（15）

社会学；（16）民族学与文化学；（17）新闻学与传播学；（18）图

书馆、情报与文献学；（19）教育学；（20）心理学；（21）体育学；

（22）统计学；（23）港澳台问题研究；（24）国际问题研究；（25）

交叉学科/综合研究。

三、申报条件

（一）项目负责人必须是我校在职教师（不含离退休返聘人员），

具有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和学术道德，具有独立开展研究和组织开展

研究的能力，能够承担实质性研究工作。课题组成员能够履行项目研

究职责，结项时能够提供标注项目来源的署名成果。

（二）项目应组成课题组，由项目负责人担任课题组长。项目负

责人仅限 1人，课题组成员应不少于 3人、控制在 7人以内。

（三）项目负责人同一年度只能申报 1 个项目，参与项目最多 1

项，如有在研的省高校人文社科研究各类项目、省社科基金思政课研

究专项，不得作为项目负责人推荐申请新项目（委托项目除外）。被

撤销项目的项目负责人，从撤销之日起 3 年内不得推荐申请新项目。

课题组成员同一年度最多参与 2 项，如有在研项目的课题组成员最多

参与 1 项。

（四）规划项目负责人须具有副高级专业技术职务或具有博士学

位。青年基金项目负责人年龄不超过 40 周岁，且具有中级以上专业

技术职务或博士学位。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、高校辅导员、爱国



主义教育专项项目申报者为高校专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、专职辅导

员、心理健康教育专职教师，或在高校党委宣传部、党委教师工作部、

党委学工部（学工处）、团委和院系党委（党总支）、学工办、团总

支从事思想政治工作的人员。

（五）国际传播研究专项项目申报者须为江西高校国际传播研究

中心研究员、江西国际传播高校联盟成员单位骨干工作人员。区域国

别研究专项项目申报者为高校从事相关工作和研究的人员。国际传播

研究、区域国别研究专项项目不受本次申报名额限制。

（六）2021 年以来获得“全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青年教师教

学能手大赛三等奖”“全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展示活动三等奖”

“全省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青年教师教学能手大赛一等奖”“全省高

校优秀思政课教师提名”及以上荣誉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、获得“全

国高校辅导员年度人物提名或入围”“全国高校辅导员职业能力大赛

三等奖”“全省高校辅导员职业能力大赛一等奖”“全省高校最美辅

导员提名”及以上荣誉且连续从事专职辅导员工作 3 年及以上（截止

时间为 2024 年 09 月 01 日）、获得江西省高校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

教师职业能力大赛一等奖荣誉的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专职教师，经本

校 2 名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高级专业技术人员推荐，不受本次申报

名额限制。

四、申报程序

（一）网上申报

申 报 人 登 陆 “ 江 西 省 高 校 人 文 社 科 管 理 系 统 ”

（http://gxszrw.jxedu.gov.cn:8500/），按照平台要求进行填



报，网上申报截止时间为 2024 年 09 月 10 日，逾期系统关闭。

（二）材料报送

申报材料报送截止日期为 2024 年 09 月 13 日，各单位将以下材

料统一汇总后报送科技产业处，逾期不予受理。

1.《申请评审书》纸质材料 1 份，所有材料必须用计算机填写，

A4纸打印，左侧装订。

2.《2024 年度江西省高校人文社科一般项目汇总登记表》1份并

盖章。

3.各单位要对申报项目负责人及其团队成员的政治审查、廉洁自

律、师德师风、学术道德等情况进行初步审核，提交由所在单位党委

（支部）出具的项目申报《政治审查报告》一份，未提交则不予受理，

申报人和团队成员政审不通过者不得申报。

4.电子版文档：包括申请评审书（Word 版）、汇总登记表 Excel

版、政治审查报告盖章扫描版。

附件：2024 年度江西省高校人文社科一般项目汇总登记表

学术委员会 科技产业处

2024 年 08 月 20 日

江西服装学院科技产业处 2024年 08月 20日 OA发


